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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

心理衛生社會工作
與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培訓

周佳瑩、林羿廷、李炳樟、鄭淑心、諶立中

壹、前言

現代社會環境面臨急速變遷、社會福

利需求增加等挑戰，以及人口結構老化、

家庭結構改變、身心障礙人口比率提高、

兒少人口下降等趨勢，進而影響家庭的脆

弱性。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下稱本計

畫）第一期（107年至109年）實施前，經

分析衛生福利部（下稱本部）精神照護資

訊管理系統與保護資訊系統串接資料，發

現兒少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加害

人合併精神疾病者，占社區追蹤關懷訪視

精神疾病個案人數11.06％。是類個案常

因缺乏病識感，不願主動就醫，受病情干

擾而有暴力行為；往往同時有就業、福利

及社區居住等資源需求，但缺乏尋求資源

能力，致受到歧視、社會排斥、貧窮或孤

立，而造成社會問題。是類個案及案家問

題相較一般精神疾病個案複雜，針對其精

神病情、暴力風險及家庭問題提供整合性

服務，確有其必要性。

本部雖每年以「整合型心理健康工作

計畫」補助各地方政府進用精神照護社區

關懷訪視員99人，惟因每人訪視案量高達

350人至400人，訪員專業背景又多屬衛生

醫療領域，致無法深入處理個案全面性問

題，以及綜合評估個案及案家需求。為整

體性評估其多元需求，提供就醫、就業、

就學及福利資源等整合性服務，本計畫第

一期分年補助地方政府進用心理衛生社會

工作人員及督導人力，定期追蹤是類個案

精神病情、自殺及暴力風險程度、家庭功

能及案家多元需求，適時連結各項資源，

並與被害人之保護性社工合作，提供以家

庭為中心的服務，共同擬定及定期檢視修

正家庭服務計畫執行情形，以降低個案暴

力風險，使其復歸社區，正常生活。

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2015）

研究指出，社會工作人力規劃是一個動態

的過程，須持續追蹤並採取適當行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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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供需間的平衡狀態，故社會工作人員

納編與增加人力配置等措施，實有賴於對

各領域的社工人力需求進行盤點並做中長

期推估，以提供政府機關和民間社會福利

組織進行有效率與效能的人事規劃及相

關教育訓練。Nadler, L與Nadler, Z（1989: 

4）將人力資源發展的範圍區分為包括

三個活動領域，訓練（Training）、教育

（Education）、發展（Development），

這三項活動在理論上各有不同的目的與功

能，訓練適用於新進人員，各階層內接掌

新工作者，最主要的目的在增強與目前工

作有直接關係的能力；教育在就業前泛指

個人長期接受的人格、專業養成教育，就

業後則適用於各階層將晉升、轉換、或添

加新工作者對未來發展性需要的培育；發

展則包括個人與組織二方面，貫穿整個

組織體系，適用於全體員工（張火燦，

1996：252）。為培訓社會工作人員落實

本計畫「以家庭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

之理念，本部於2018年規劃層級式專業訓

練，按基礎及進階教育訓練課程精進專業

知能，促進各系統與協力單位之專業交流

與合作。本計畫第二期（110年至114年）

並增設「資深社會工作人員（師）」職

級，訂定晉階評核機制，以引導資深人

員專業發展，提高久任動機並培植督導

人才。

貳、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培訓

一、訓練架構

本計畫第一期（107年至109年）規劃

之社工人員及督導層級性訓練制度，除就

新進社工人員辦理levelⅠ共通性課程訓練

（基礎訓練），以強化對本計畫之服務概

念、各策略架構及工作重點之了解，提升

網絡成員服務一致性及交流合作；並辦理

督導人員levelⅠ訓練，以提升督導知能，

發揮其角色功能。另針對本計畫年資1年

以上社工人員及督導，依不同策略提供專

業領域之levelⅡ在職訓練（進階訓練），

以精進專業知能，提升服務效能及品質。

（一）基礎訓練

按本部所定社會工作人員分級訓練課

程暨課程建議大綱，本計畫社工人員共通

性課程（levelⅠ）內容包含三大類別：

1. 重要概念及架構介紹：本計畫政

策簡介、以家庭為本的社會工作

方法。

2. 服務對象認識：貧窮與脆弱家庭、

保護性服務對象、心理衛生服務

及評估工具（含自殺防治）、《少

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後之變革與服

務網絡合作機制、藥癮個案服務概

論、監護處分與出監出所轉銜。

3. 綜合運用方法：網絡合作方法、資

源運用與方法、社區工作、小組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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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個案研討。

共通性課程緊扣以家庭為中心及網絡

合作的概念，邀請社政、警政、衛政、司

法網絡單位分別講授，以瞭解本計畫架構

與樣貌。2020年起，levelⅠ課程實施對象

除本計畫新進人力以外，逐步納入社會福

利服務中心、家庭教育中心及學生輔導諮

商中心、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就業服務

單位之服務資歷未滿1年社工（就服）人

員及藥癮個案管理員（含督導）與關懷訪

視員（含督導）參加。另課程進行方式，

也藉由不同網絡成員參與，並透過案例，

進行小組討論及個案研討，訓練課程強化

跨網絡合作技巧，讓訓練、教育、發展之

目的與功能得以實際應用貫徹。

（二）進階訓練

針對本計畫年資1年以上社工人員，

辦理levelⅡ在職訓練，以精進專業知能、

提升服務效能及品質。2013年本部社會及

家庭署與保護服務司為配合業務推展需

要，陸續為其所屬各業務別之社會工作人

員分別訂定教育訓練計畫，2018年起配合

本計畫心理衛生社工及處遇協調社工業務

推動需要，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亦著手

規劃是類人員levelⅡ在職訓練。LevelⅡ

相關訓練如下：

1. 家庭（社會）福利服務中心社會工

作人員分級訓練課程實施計畫。

2. 保護性社工訓練實施計畫。

3. 社會安全網心理衛生社工levelⅡ訓

練班。

4. 社會安全網處遇協調社工levelⅡ訓

練班。

上述心理衛生社工levelⅡ訓練班，其

課程設計旨在充實心理衛生社工專業知

能，加強其對於兒少保護、家庭暴力及性

侵害事件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者之追蹤訪

視服務技巧，課程內容包括：「精神疾病

及自殺防治基本知識」、「精神疾病及自

殺防治個案之追蹤訪視與管理」、「多元

議題實務課程」、「社工評估與處遇」、

「服務網絡資源應用與實務」等5大面

向，計30小時；除遴聘跨領域專家學者與

實務工作者擔任講師，及培力衛生局資深

心理衛生社工分享實務經驗，並配合學員

所提出意見滾動式調整課程內容。

此外，現今投入社會工作場域之社

會工作人員，以及大專校院社會工作相關

科系在學生當中，具備心理衛生相關專

業知能者人數甚少。以國內7所大專校院

社會工作相關科系（包含3所公立大學及

4所私立大學）為例，檢視其課程內容，

必修課程均不包含心理衛生或精神醫療社

會工作等相關內容，將前開專業領域納入

選修課程者，也僅提供至多3學分課程供

學生選讀。另，經本部2019年初步調查，

各地方政府所進用心理衛生社工多由保護

性社工轉任，具備心理衛生或精神醫療經

歷者僅占20.3％，為加強其對精神疾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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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2018年至2020年已累計有1,581人完

訓，分年參訓人數如表1。

上開訓練人員，自2020年開放家庭教

育中心及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社工人員參

訓，2021年再增加原住民家庭服務中心、

就業服務單位社工（就服）人員及藥癮個

案管理員（含督導）與關懷訪視員（含督

導）參訓，藉由不同網絡成員參與，提升

對本計畫架構及理念的認識。所安排小組

討論及個案研討課程，也以本計畫四個策

略之個案進行分組討論，分組採同區域、

跨策略成員、不同年資進行分組，除可認

識其他網絡成員角色，並由年資較長之社

工發揮帶領及示範作用，藉由分組討論過

程，建立區域資源網絡。

另一方面，以學員參訓前後之能力自

評及課程知能測驗結果進行成效分析。能

力自評以10個題項評核學員參訓後相關實

務知識和技巧的提升情形，希望瞭解訓練

對參訓者實務工作上的助益，進行成對樣

本t檢定分析，10個題項個別分數及總分

皆呈現中度正相關，且有顯著差異；從分

表 1　社工人員 levelⅠ分年參訓人數統計表

年度 參訓人數 結訓人數 累計結訓人數

2018年 655 651    651

2019年 490 473 1,124

2020年 472 457 1,581

2021年 585 539 2,12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狀之覺察、辨識能力及敏感度，充實對精

神治療及精神照護資源之認識，並提升對

精神病人及家屬處境需求之認知，2019年

起，本部責成全國7家精神醫療網核心醫

院辦理心理衛生社工見習計畫，安排至精

神科病房參訪（含急性、慢性病房及日間

留院）、參加精神科團隊會議及個案討論

會、參與院內精神病人家屬支持性團體及

家屬座談會，以及參觀社區內相關機構

（包含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之家及精

神病友或家屬民間團體），見習時數共計

30小時。上開核心醫院除安排專人帶領心

理衛生社工見習，並須針對心理衛生社工

提交之病房觀察紀錄及心得提供回饋與督

導建議。

二、訓練成果

（一）基礎訓練

為利本計畫社工人員levelⅠ共通性課

程進行，本部於每年度課程開始前均先辦

理講師共識會議，邀集授課講師確認整體

訓練理念及訓練目的，並避免授課內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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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宜蘭縣、

雲林縣、臺東縣、澎湖縣及新竹市等8個

縣市。

心理衛生社工見習計畫部分，經統

計，至2021年11月底，在職心理衛生社工

（含督導）237人中，已有85.23％完成見

習，其中並已完成levelⅠ及levelⅡ訓練者

則達80.17％，所有在職者皆已完訓之縣

市，計有高雄市、宜蘭縣、雲林縣、臺

東縣及新竹市等5個縣市。本部於2019年

底（見習計畫實施第1年）針對參與見習

課程之心理衛生社工（含督導）辦理滿意

度調查，所規劃見習課程內容獲平均8.38

分好評（滿分10分，計98位見習學員填

答），並普遍回饋參與見習課程有助於瞭

解精神病人評估與臨床照護，更能熟悉社

區精神病人照護資源，以利於服務個案過

程中連結所需資源。

表 2　心理衛生社工（含督導）levelⅡ各年度梯次參訓人數統計表

年度 梯次 總人數 男性 女性

2018 1   42 16   26

2019 1   32   5   27

2019 2   70 19   51

2020 1   42 18   24

2020 2   45 20   25

2021 1   69 14   55

合計 - 300 92 20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析結果可瞭解課程對於參訓學員之實務能

力有顯著助益；課程知能測驗以32個題目

評核學員參訓後對課程相關知能的增進，

以學員平均答對題數來看，學員後測平均

答對題數皆高於前測，進行成對樣本t檢

定分析，8梯次前後測數值皆呈現中度相

關，且有顯著差異；綜合分析結果，顯示

學員參訓後在相關知能上有顯著增進。

（二）進階訓練

自2018年起，本計畫已針對心理衛

生社工（含督導）辦理levelⅡ訓練班計6

場次，累計參訓300人次（其中男性學員

92人次，女性學員208人次）（表2）。經

統計，至2021年11月底，在職心理衛生社

工（含督導）237人中，已有91.56％完成

本計畫社工人員levelⅠ訓練，85.23％完

成levelⅡ訓練，兩項訓練課程皆完成者達

84.81％；所有在職者皆已完訓之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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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維持合理個案負荷量，並兼顧多重

議題複雜個案服務品質與深度，爰將社會

大眾所高度關注合併精神疾病之保護性案

件加害人，列為心理衛生社工優先服務對

象，因此受心理衛生社工服務之自殺企圖

個案，多屬於同時合併精神疾病及保護性

議題之困難個案。惟是類個案均已發生保

護性案件，心理衛生社工服務介入再如何

完善，都是事後亡羊補牢，如何加強前端

預防，掌握個案暴力風險因子，進而預測

個案風險行為，並針對系統中尚未發生暴

力事件之高風險個案主動提供服務，才能

有效預防暴力事件發生，將社會成本減到

最低。

英國針對1,460位思覺失調症病人所

進行大型世代追蹤研究發現，思覺失調症

病人之暴力行為與自殺威脅及自殺企圖呈

顯著正相關（Witt et al., 2014）。考量精

神疾病合併自殺通報個案雖尚未發生保護

性案件，惟依前開研究結果，其暴力風險

（三）心理衛生社工服務成果

本部於本計畫第一期執行期間，將精

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與保護服務資訊系統

同時在案個案，列為優先派案服務對象，

並分階段納入保護性案件曾經在案個案。

至2020年12月底止，已派案心理衛生社工

服務7,838人，服務涵蓋率達86.18％。經

分析已派案心理衛生社工服務之個案，其

「再次施暴被通報保護性案件」及「再被

通報後經集中派案中心調查開案」比率，

均較未派案接受心理衛生社工服務之個

案為低，分別下降15.76％及12.34％（見

表3），顯示本部所規劃相關教育訓練內

容，對於心理衛生社工執行個案服務工作

有所幫助。

參、心理衛生社工的挑戰

本計畫第一期執行期間，地方政府之

心理衛生社工人力係以分年逐步進用為原

表 3　心理衛生社工應服務對象保護性案件再通報／開案率統計表

派案心理

衛生社工

服務狀況

人數（人）

再次施暴

被通報保護性案件

再被通報後

經集中派案中心調查開案

人數（人） 再通報率（%） 人數（人）
再通報後

開案率（%）

已派案   3,877    678 17.48    372   9.59

未派案 11,609 2,410 20.75 1,212 10.94

註： 再被通報保護性案件比率下降15.76％【（17.48％-20.75％）／20.75％＝15.76％】，再被通報後開案
比率下降12.34％【（9.59％-10.94％）／10.94％＝12.34％】。

資料來源：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110-114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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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為高；又，隨著各地方政府心理衛生

社工人力已於2020年底逐步到位，為利前

端預防，於本計畫第二期心理衛生社工服

務對象納入合併精神疾病或被通報保護性

案件（加害人）之自殺企圖者，並深化是

類個案「以家庭為中心」之關懷服務，以

減少再自殺、攜伴或殺子後自殺之風險，

預防暴力事件發生。

另，針對每年離開矯正機關或結束

監護處分個案，若其合併有思覺失調、雙

向型情感（性）疾患，為加強個案離開矯

正機關後之社區銜接，及延續監護處分執

行成效，於本計畫第二期將其納入心理衛

生社工服務對象，提供以家庭為中心之服

務，強化家庭支持系統，銜接所需衛政、

社政、勞政、教育、更生保護等資源，使

其順利復歸社會。考量上述個案服務範圍

及人數，相較本計畫第一期所服務個案已

顯著增加，本部除依合理案量比增補心理

衛生社工人力，更應更新教育訓練內容，

以協助心理衛生社工精進個案服務所需專

業知能。

肆、 未來心理衛生社工的培訓

相關策進作為

配合本計畫第二期心理衛生社工服

務對象，擴大納入合併精神疾病或被通報

保護性案件（加害人）之自殺企圖者，及

合併思覺失調、雙向型情感（性）疾患之

離開矯正機關或結束監護處分個案，本部

於既有心理衛生社工levelⅡ訓練30小時之

架構下，將自殺防治專業課程時數由2小

時增加為3小時，授課內容包含：自殺防

治之相關法律及倫理規範、自殺流行病

學、自殺高風險族群危險因子介紹、自殺

迷思、自殺個案（含合併精神疾病個案）

風險評估及處置、案例分析、自殺防治守

門人概論及措施、自殺通報流程等；針對

觸法精神病人之個案服務，也加入「精神

疾病與司法議題」主題課程，內容包括：

含精神疾病（含藥、酒癮）與觸法之相關

性、合併精神病司法個案之特性、風險與

相關處遇機制（含保安處分、矯正機關、

更保系統等法規）、司法精神病人之社會

適應評估、社工處遇策略與案例討論等，

課程時數計2小時。

此外，本部亦參採過去參訓學員之建

言，除大幅度調升實務演練及分組討論之

課程時數外，並於所有概念性課程加入案

例分析，透過講師豐富之實務經驗，引導

學員思考及模擬個案直接服務過程中，可

能面臨之各式各樣情境，以提升學員應變

及處置能力。

另，適逢疫情期間，無論公、私部

門，不管何種人員，教育訓練之辦理方式

皆面臨嚴峻考驗，各單位皆應檢視人員培

訓計畫，重新思考學習及教授方式，並活

用各項科技軟體及設備，才能於確保人身

健康無虞之前提下，提供學員無異於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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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之訓練體驗，甚至研發出更便捷、更

有效益之學習模式。

最後，為使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

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更臻完善，本部已針

對心理衛生社工規劃一系列分階段教育

訓練課程，惟能否吸引相關社會工作人

才投入本項專業領域，攸關是類個案服務

之成敗。本部除已於2021年起辦理大專校

院社會工作相關系所巡迴講座，積極推廣

本計畫理念外，並於社工養成教育即有完

整「心理衛生社工人才培育」的機制，期

使各大專校院社會工作相關系所廣為增設

「心理衛生」及「精神醫療」等專業領域

學位學程，使心理衛生概念自社會工作養

成教育扎根，在不遠的未來開花結果。

伍、結語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推動之目的，

是要結合政府各部門力量，與民間社會資

源協力，建構一張綿密的安全防護網，並

藉由網絡聯結（linkage）機制的強化，縮

小網與網間之漏洞。社會工作人員專業制

度為本計畫第一期（107年至109年）配套

措施，其中，社工人員層級式專業教育訓

練著重各協力單位納入以家庭為中心的服

務理念，促進各系統與協力單位之專業交

流、合作，從根本解決造成社會不安全的

各項風險因子；本計畫第二期（110年至

114年）則將再深化培育社工人員專業知

能，並期其久任，俾利累積傳承專業經驗

及發展在地服務模式。

（本文作者：周佳瑩為衛生福利部社會救

助及社工司約聘研究員；林羿廷為衛生福

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專員；李炳樟為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科長；鄭淑

心為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專門委

員；諶立中為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

司司長）

關鍵詞： 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強化社會安

全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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